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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行业焦点型投资账户 

2025 年下半年度信息公告 

 

1. 账户设立时间：2008 年 4 月 16 日 

2. 会计报告期间：2025 年 1 月 1 日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3. “行业焦点”账户简介： 

    本账户主要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和现金；其中 50%-100%投资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50%投资于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及现金。在选择证券

投资基金时，既选择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进行长期持有，同时也兼顾景气程度在复苏或上升阶段

的行业进行阶段性操作。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投资收益的稳定增长和资产的长期增值。股

票市场风险和债券市场风险是本投资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 

4. 截止本报告期最后一个计价日，中宏“行业焦点”投资单位总数共 2,855,596.1003 份，最后一

个计价日的投资单位净值为 2.2022 元。 

自设立起历年的业绩表现： 

 

说明：投资账户净值增长率 = (本期末账户单位净值 / 上年末账户单位净值 -1) x 100% 

5. 截止本报告期最后一个计价日，中宏“行业焦点”账户资产净值为 6,288,650.81 元，财务状况

简要如下： 

期间 2025 2024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行业焦点账户
净值增长率

33.13% 2.48% -11.46% -18.43% 5.01% 49.09% 32.50% -23.65% 18.21%

期间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行业焦点账户
净值增长率

-11.61% 40.19% 10.76% -7.67% 5.79% -22.95% -4.49% 50.28%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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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说明：账户资产净值 = 总资产 – 总负债 

6. 截止本报告期最后一个计价日，中宏“行业焦点”账户各类投资资产余额及占比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投资资产类别 市值 占比 

固定收益类 525,290.04 8.32% 

权益类 5,786,701.05 91.68% 

合计 6,311,991.09 100.00% 

说明：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各类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及

现金；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中： 

（1）债券投资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无。 

（2）信用债等级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无。 

（3）基金投资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品种 市值 占比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59,881.87 89.17%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6,819.18 10.83% 

合计 5,786,701.05 100.00% 

7. “行业焦点”账户估值原则： 

（一）已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券、证券投资基金，按如下估值方法处理： 

（1）债券按估值日中债估值价格； 

（2）证券投资基金：非货币市场基金，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取基金份额净

值作为估值价格；货币市场基金，如所投基金披露份额净值，则按估值日的份额净值估值；如所

银行存款 525,290.04 

基金投资 5,786,701.05 

应收利息 8.03 

其他应付款 23,348.31 

账户资产净值 6,288,650.81 



投基金披露万份收益，则按前一估值日后至估值日期间（含节假日）的万份收益计提估值日收益。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的债券，按估值日中债估值价格； 

（二）未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按成本价估值。 

（三）现金和存款 

银行存款按本金估值。 

（四）柜台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非货币市场基金，按估值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 

货币市场基金，按前一估值日后至估值日期间（含节假日）的万份收益计提估值日收益。 

（五）应收款项包括但不限于：（1）应收申购款；（2）预付款；（3）按票面价值和利率计提的债

券利息；（4）银行存款应收利息（5）由于投资引起的应收款项。 

（六）如有新增事项，按监管机关最新规定估值。 

8.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指定的托管银行，为中宏“行业焦点”投资

账户提供资产托管服务。 

9. 本报告期内，投资连结产品投资账户中没有任何投资政策的变动。 

特此公告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 O 二六 年 一 月 

 

 

 

 


